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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云通锂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 12月 29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广州云通锂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3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

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詹炳然先生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7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以及表决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关联租赁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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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股东詹炳然出资在公司土地上建造了车

间、仓库、宿舍等建筑，供公司使用。2020 年以后，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不

再使用仓库、车间，继续免费使用宿舍、办公场所，因此与公司股东詹炳然分别

于 2019年 12月签署了《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二》、2023年 1月签署了《租赁合

同之补充协议三》，约定由詹炳然收回自用或对外出租，但公司按照自身发展规

划调整土地用途时，詹炳然应当无条件配合；公司 2020 年起继续使用宿舍、办

公场所，无需向詹炳然支付任何租金费用。根据公司厂区改造计划延迟的实际情

况，詹炳然将与公司签署《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四》，约定公司继续使用公司股

东建造的宿舍、办公场所，无需向詹炳然支付任何租金费用，租期至 2025 年 2

月 1日，到期后根据公司情况协商确定是否继续租赁。 

2021年 3月 18 日，詹炳然与广州市吉光照明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房屋租赁合

同》，分别将第 8、9 栋房屋出租给广州市吉光照明有限公司，租期自 2021 年 1

月 23日至 2027年 1 月 23日。2022年 6月 1日，詹炳然与广州市吉光照明有限

公司签订补充协议，将上述租赁期限变更至 2023年 2月 1日结束。2023 年 1月

3日，詹炳然与广州市吉光照明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，将上述租赁期限变更至

2024 年 2 月 1 日结束。根据公司厂区改造计划延迟的实际情况，詹炳然将与广

州市吉光照明有限公司再次签订补充协议，将上述租赁期限变更至 2025 年 2 月

1日结束。 

根据同等市场租金均价水平，参考股东出资建房成本、占用公司土地价值确

定分摊比例分摊后，公司租赁宿舍应支付股东出资建房成本分摊租金略大于公司

股东对外出租车间、仓库应支付公司土地分摊租金，因此双方协商确定公司 2024

年 2 月起继续租用宿舍，但无需向詹炳然支付任何租金费用，詹炳然 2024 年 2

月起继续对外出租仓库、车间，无需向公司支付分摊租金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利益、实质上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况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

的规定，关联董事詹炳然、陈智玲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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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广州云通锂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广州云通锂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12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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